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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服務類
採購制度缺失案

調查委員：王幼玲

115.4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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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「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」
專案稽核報告指出，現行社福服務採購制度存有服務
費用編列標準不清、合約設計前後矛盾、招標流程及
履約管理不周等缺失等情案。

案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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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作為

01 調閱卷證

02 諮詢會議

03 地方機關詢問

04 中央主管機關詢問

調查重點

01 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案存在各種
缺失。

02 社會福利團體承包執行採購案
遭遇困難。

03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改善缺失
具體作法。



社福採購案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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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專案查核

 主管機關長期欠缺專屬之社

會福利服務「採購費用」編

列指引或標準，導致機關在

編列預算時悖離市場行情，

致使服務經費偏低或不足。

社福團體意見

 部分縣市因未編列加班費，

超過特定時數（如每月10小

時）之加班費即必須由機構

自行籌措支付。

 若社福團體未能順利得標，

依法衍生之預告工資與謀職

假等資遣成本，迫使社福團

體必須自行承擔。社福團體認為：行政機關漠視社福服務成
本，是成為第一線社工人員長期遭受低薪
剝削與薪資回捐弊端之制度性根源。

採購前置階段



社福採購案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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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專案查核

 採購及契約「補助」與「委託採

購」之觀念與用語嚴重混淆，造成

社福團體履約之極大困擾。

 文書保存規範上，違反政府採購法

規定，於契約中強硬約定原始憑證

應由廠商自行保管十年，以備查

核。

 機關未視案件規模與複雜程度合理

訂定等標期，剝奪社福團體妥善評

估與準備服務建議書之合理時間。

社福團體意見

 機關亦多有未依政府採購法

規定於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

決標及驗收時報請上級機關

派員監辦之重大程序違失，

顯見各級政府在辦理社福採

購時，內部控制與法制觀念

之極度鬆散。

招標與契約設計階段



社福採購案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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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專案查核

 機關在採購前未落實市場人力

狀況調查與評估，導致履約爆

發人力短缺危機。

 偏鄉人員招募困難，社福團體

以不足人力完成契約原訂委託

服務內容，結算驗收卻被機關

扣減契約總價。

 無視社福團體已達成「服務成

果」之作法，悖離勞務採購計

費之核心目的，勢必引發專業

人員加速流失之惡性循環。

社福團體意見

 有不可歸責於廠商之因素，

機關卻認定社福團體違約並

施以高額罰款或全額扣減，

形同令社福團體對該場次之

所有努力與支出化為烏有。

 部分機關面對履約過程中產

生之窒礙，刻意以口頭指示

要求社福團體配合額外增加

服務項目，一旦發生爭議，

行政機關便以「無會議紀

錄」為由，全盤卸責。

履約管理與契約變更階段



社福採購案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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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會專案查核

 多數案件之驗收紀錄過於簡略、

流於形式，僅空泛記載「符合規

定」或「與契約相符」，完全未

能逐項敘明所點驗之項目及廠商

達成履約指標之具體證據。

 機關未依契約約定之期程辦理驗

收及撥款作業。機關因主計單位

要求於12月底前必須簽准撥款，

強硬於12月出或12月中履約期限

尚未屆滿前即「提前驗收」。

社福團體意見

 某縣市之契約明定於次年1

月5日前核銷即可，卻突然

發函要求必須於次年1月2日

前將核銷資料送達機關，並

陳明「逾期將歉難受理，該

筆款項將視為無須核銷」。

 很多契約是到12月31日，

行政機關卻寫12月5日要核

銷完成，12月5日到30日社

工都不敢請假、不敢加班。

驗收與核銷撥款階段



社福採購案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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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看法

 本院約請六都市政府到院詢問時，多個直轄市政府社會局表示，社

福採購案係配合衛福部規定事項及補助作業要點標準辦理，於地方

主管機關權責內進行規劃與推動。

 地方政府辦理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案內容及所列給付標準並非由地

方政府社會局自行訂定，係依據衛福部所頒範本及補助作業要點而

來，部分未規定項目之經費編列或給付標準，以及經費編列前與社

福團體之溝通協商指引，均俟衛福部訂定完妥後再遵循辦理。



社福採購案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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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回復

 衛福部認為工程會本次專案稽核所揭示之缺失態樣，主要集中於部

分機關在需求規劃、契約設計、履約管理及經費估算等實務操作層

面，實務執行仍有需進一步精進之處。

 本院本案調查期間，衛福部才針對工程會專案稽核報告建議事項提

出精進措施，「我們(衛福部)會先訂定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溝通協商指

引（草案），再修訂契約範本，然後再修社福補助要點，最後再制

定服務成本經費編列標準。」



調查發現一

10

 衛福部長期怠於制定符合社福專業特性之採購與經費編列

指引，確有違失：

 工程會專案稽核僅查核12案即可向衛福部提出8項建議，均為社福團

體所面臨實務上之困擾與窘境，衛福部卻迄至本院本案調查期間，才

針對工程會專案稽核報告建議事項提出精進措施。

 地方政府經常以衛福部補助款支應其法定業務，甚至有要社福團體自

行負擔不足額之經費情事；另社福團體頻頻抱怨採總包價法的標案，

卻被要求提出核銷單據一節，其實都是衛福部內部問題，早可輕易解

決，卻迨至本院詢問時方承諾進行檢討，衛福部確有怠失。



調查發現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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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衛福部遲未訂定溝通協商機制之指引或標準作業程序，以

致地方政府與社褔團體無可供遵循之依據：

 社會福利基本法第14條第2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委託辦理福利服務

前，應……邀請社會福利事業及服務使用者代表溝通協商……。」

 工程會本次專案稽核顯示，在所抽查之12件中，有高達5案完全未辦

理任何形式之溝通協商程序；其餘7案辦理過程亦流於形式化。



調查發現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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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衛福部遲未訂定溝通協商機制之指引或標準作業程序，以

致地方政府與社褔團體無可供遵循之依據：

 據社福團體代表於本院諮詢會議中陳述，多數機關所謂之「溝通協

商」，在實務運作上僅係單向之政令宣導或強迫背書。此種敷衍且流

於形式之態度，不僅浪費民間社會資本，更凸顯行政機關輕忽公私協

力之本位主義。

 因衛福部並未訂定溝通協商機制之指引或標準作業程序，致使各地方

政府在辦理溝通協商時未有依循的標準，部分縣市為符合衛福部所訂

定之地方社福績效考核指標而流於形式。



調查發現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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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採「總包價法」的社福採購案，仍有針對部分項目註明實

作數量結算並要求檢據核銷，有違「總包價法」精神：

 工程會本次專案稽核結果顯示，稽核12件社福採購案中，全數案件均

勾選採「總包價法」，然卻有多案在實際執行上與總包價法之精神嚴

重悖離。

 社福團體指出，有發現高達600萬元之總契約價金中，僅有50係真正

依總包價法精神免檢據給付。另有無視總包價法依約定總額給付之法

理，要求社福團體必須將65萬元之節餘款全數繳回公庫。



調查發現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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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採「總包價法」的社福採購案，仍有針對部分項目註明實

作數量結算並要求檢據核銷，有違「總包價法」精神：

 衛福部面對「總包價法」此一長年沉痾，態度仍顯消極，僅空泛表示

將持續蒐集案例，並與工程會研議提供參考範例等語。

 衛福部亟應會同工程會，儘速就社會福利服務採購之特殊性，研擬社

福採購總包價法契約條款範本與實務執行指引。



調查發現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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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衛福部未能建立明確分際，致使地方政府辦理社福服務類

採購時，將補助與委託之觀念用語混淆：

 工程會本次專案稽核報告指出，現行諸多社福服務採購案在招標與履

約文件中，充斥著將「補助」規範套用至「採購」契約之亂象。

 例如招標文件與服務計畫書中，竟大量出現「受補助單位」及「補助

經費」等字眼。甚者有契約在針對廠商違約之罰則設計上，直接沿用

過往「補助契約」之懲罰條款。



調查發現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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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衛福部未能建立明確分際，致使地方政府辦理社福服務類

採購時，將補助與委託之觀念用語混淆：

 另有機關約定廠商必須將經費使用之收據、發票及原始憑證妥善建檔

「保管10年」以備查核。此一規定原為中央主管機關辦理「補助」案

件時，要求受補助機關之作法，地方政府卻將其張冠李戴套用於採購

廠商身上，足見「補助」與「採購」混淆已是常見情形。

 衛福部認為現行「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」係作為補助案件依據，採

購案件應逕依政府採購法辦理，將持續透過案例說明與教育訓練，協

助各級機關正確區辨兩者之適用情境。 顯屬消極



調查發現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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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衛福部未針對社會福利此等非營利組織之特殊性，建立一

套專屬社福組織會計準則：

 現行衛福部針對社福團體承接政府委辦案之帳務查核，全數依一般營

利事業適用之商業會計準則，導致第一線社福團體在經費核銷時衍生

許多困擾。

 例如商業會計準則無視政府採購法中總包價法「免檢據核銷」之法理

精神，仍要求社福團體必須補附鉅細靡遺之原始憑證單據，此亦為商

業會計與社福實務運作難以相符之明例。



調查發現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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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衛福部未針對社會福利此等非營利組織之特殊性，建立一

套專屬社福組織會計準則：

 衛福部於本院詢問時陳稱，社福經費核銷會計準則，因涉及整體會計

制度及跨部會權責分工，尚非單一部會得逕行訂定，將持續蒐整各界

意見作為後續政策研議與制度精進之參考。

衛福部允宜偕同相關部會研擬符合社福非營利組織會計準則，
至少應提供所委託查帳的會計師事務所有關社福標案費用核銷
標準及相關準則，俾符合實況及減少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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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一
我國社會福利服務多透過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委辦或補助提供，

惟得標的社會福利團體於執行過程中頻傳諸多不合理之處，工

程會於114年「社會福利服務類採購」專案稽核報告指出，現行

社會福利服務採購制度確實存有多項違反政府採購法的缺失或

窒礙之處；衛福部於工程會專案稽核後，本院進行調查期間方

著手規劃草擬相關指引及修訂契約範本等措施。衛福部為中央

社政主管機關，卻長期輕忽社福團體對於執行社福採購案所遭

遇及反映的各類問題，怠於制定指引及作業程序，任令社福團

體四處求助時又未適時檢討或提供協助，影響我國社會福利服

務之品質及效能，核有違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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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二

社會褔利基本法第14條條文意旨在於藉由事前溝通協商

機制，使「服務提供者」有機會表達專業建議，「服務

使用者」亦能反映實際需求，以確保採購可行、符合民

眾需求。惟衛福部遲未訂定溝通協商機制之指引或標準

作業程序，以致地方政府與社褔團體無可供遵循之依

據，而事前溝通協商機制更流於形式，未能符合該條文

立法精神，衛福部允有檢討改進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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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三

部分縣市政府辦理社褔勞務採購案之價金給付方式採

「總包價法」，但行政機關仍有針對部分項目註明實作

數量結算並要求檢據核銷，致衍生契約約定與實際給付

矛盾之情形，有違「總包價法」精神，造成承包廠商極

大困擾，並屢為社福團體所詬病，衛福部允應正視並研

議合理可行之處理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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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四

衛福部長期以來未能建立明確分際，致使地方政府辦理

社會福利服務類委託採購時，將補助與委託之觀念、經

費編列及契約用語混淆；復未針對委託辦理性質採購之

事項另訂明確之適用標準及操作指引，肇致地方行政機

關發生法定業務委託社福團體辦理時卻未足額編列招標

預算，將法定福利服務成本轉嫁給民間社福團體，衛福

部允有檢討改進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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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五

社福團體指訴我國社福服務採購案迄無社會福利非營利

查核標準的會計準則憑以適用於該類標案之經費核銷，

衍生地方政府與社福團體的困擾，且因多數社會福利服

務類標案標書或契約內容不合理，不利於社福團體執

行，衛福部允宜檢討妥處。



處理辦法

01. 調查意見一，提案糾正衛生福利部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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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. 調查意見二至五，函請衛生福利部切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03. 調查意見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。



報告 完畢

敬請 指導

25


